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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考注意事項 

一、考試時每位同學的座位反轉，抽屜保持淨空，書包與所有參考書籍請放置教室前

後。 

二、考試時不得攜帶手機、藍芽耳機、智慧型手錶、計算機等電子產品入場應試，若

經監考老師發現，該科不予計分。 

三、考試期間缺席，未照規定辦妥請假手續者不得補考。 

四、英文聽力採公播，但請各班自備可撥放 CD之撥放器備用。 

五、段考期間，請導師協助調整同學座位，按照座號或以亂數隨機調整，防止作弊。 

六、請確實依照考試起迄時間，勿提早收巻下課。 

七、若考試科目作答使用答案卡，請清楚註記科目並劃記班級、姓名、座號。若因畫

記不清或錯誤導致讀卡時無法判別，一律扣該科分數 5分。 

班級細名 
基本資料(年級、班級、座號

姓名)、科目請用原子筆書寫 

班級細名此欄位 

請用 2B鉛筆劃記班級座號 

1.班級劃記： 

101班劃”01”(十位劃

0、個位劃 1)，依此類推。 

2.座號劃記： 

3號劃「03」(十位劃 0、

個位劃 3)，15號劃「15」

(十位劃 1、個位劃 5)依此

類推推。 

 

班級細名 答案部分請用 2B鉛筆作答 


